
日間部 114-2 教學助理(TA)期初申請作業操作步驟：<系助>、<TA>、<指導教師> 

 

<<系助>> 

1. TA 納保基本資料 Excel 電子檔案與核章紙本請 115/03/05(四)前給筱雯匯整投保資

料給人事室委欣小姐，謝謝。 

2. 請各教學單位系助查看校務系統 AP 端 3451040 設定老師了嗎? 

校務資訊系統 AP 端教學助理(教學獎助生)系統【基本設定】【系所-各教師教

學獎助生數量設定】(作業代號 3451040)→新增教師→填入教師姓名。 

 
回選項  

<<TA 期初申請>>115/03/10(二)前完成 

1. TA 請上校務系統 WEB 端「5.登錄教務登錄作業4.1.6 學生教學獎助生申請作

業」選擇課程或填寫挑選 TA檢查有無大綱若無大綱請在『修改課程大

綱』按鈕點開後有一個『匯入教學進度』的按鈕按下存檔送出。課程、證照、

競賽的『課程大綱』18 週都要填寫。證照、競賽的『任課名稱』請寫出 OOO 證

照、OOO 競賽，不能不寫。有問題請來電教資中心筱雯 28927154#1306。      



 

2. 請繳交撥款委託書。如有交過或領過學校匯款的任何獎學金、薪資或津貼表示學

校有你的郵局或銀行帳戶則不用繳交撥款委託書。範本如下，下載檔案【一般

撥款委託書】。不確定的同學請來電教資中心 28927154#1306。 

 
回選項  

https://gao.tpcu.edu.tw/p/404-1018-25239.php
https://gao.tpcu.edu.tw/p/404-1018-25239.php


<<TA 指導教師期初申請>>115/03/10(二)前完成 

1. 教師請登入校務系統 WEB 端點按【5.登錄教務登錄作業5.1.4 教師教學獎

助生申請作業】選擇課程或填寫挑選 TA檢查有無大綱若無大綱請在『修

改課程大綱』按鈕點開後有一個『匯入教學進度』的按鈕按下存檔送出。 

2. 課程、證照、競賽的『課程大綱』18 週都要填寫。『任課名稱』請寫出 OOO 證

照、OOO 競賽，不能不寫。 

 因每位教師權限不同，左側選單的作業數也不盡相同，請老師以作業名稱做尋

找。 

 

 
回選項  

 

 


